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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府办规〔2024〕6 号

定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定安县装配式建筑商品房等项目

容积率奖励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住建局、县资规局、县营商环境局、金鸡岭林

场、母瑞山农场公司：

《定安县装配式建筑商品房等项目容积率奖励实施细则》已

经十四届县委常委会第 108 次会议和十六届县政府第 72 次常务

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定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4 月 2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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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安县装配式建筑商品房等项目

容积率奖励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切实促进我县装配式建筑的发展，减少资源能源

浪费、减少施工污染、提升劳动生产效率和质量安全水平，促进

建筑业与信息化、工业化深度融合，根据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

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》《关于进一步稳步推进装配式

建筑有关事项的通知》《海南省装配式建筑实施主要环节管理规

定（暂行）》《海南省装配式建筑（绿色建筑）发展提升三年行

动方案（2023—2025 年）》等有关规定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县

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本县行政区域范围内采用装配式方式

建造的社会投资的商品房项目、安居房、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。

第三条 按装配式方式建造的商品房、安居房、保障性租赁

住房，同时满足《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（GB/T51129-2017）》和

《海南省装配式建筑装配率计算规则》（2021 修订版）的项目，

建设单位可申请不超过地上采用装配式建造的建筑面积 3%（不

超过规划地上建筑面积的 3%）的奖励。奖励部分的建筑面积不

计入容积率。

第四条 奖励面积按同时满足《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》

（GB/T51129-2017）和《海南省装配式建筑装配率计算规则》（2021

修订版）的建筑单体地上装配式建筑面积进行核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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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建设单位向县行政审批局（县营商环境局）申报方

案设计审查时，应提交《海南省装配式建筑申请容积率奖励承诺

书》，建筑方案设计文件主要包括装配式建筑的设计依据、建筑

面积、实施楼栋、结构形式等内容，并注明装配式建筑装配率要

求、申请奖励的建筑面积数量和比例。由县行政审批局（县营商

环境局）在方案设计审查时确定奖励建筑面积数量和比例。

第六条 建设单位向县行政审批局（县营商环境局）申请办

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时，县行政审批局（县营商环境局）

应将奖励建筑面积在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中载明。

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将施工图设计文件以及装配式建筑技术

认定意见书、装配率计算书、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等材料提

交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。经审查合格的，出具施工图设计文件审

查合格书。

第八条 定安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对实施装配式建筑

纳入日常监督检查，并形成书面监督记录，质量监督报告中应对

是否按要求实施装配式建筑出具意见。定安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

监督站应对竣工验收活动进行监督。

第九条 竣工验收报告中应有装配式建筑专篇，注明装配式

建筑的位置和面积、结构类型、预制构件种类、装配式施工技术、

装配率以及是否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和装配式建筑的相关要求

等内容。竣工验收报告应当经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签字确认。

第十条 建设单位申请办理房地产预售时，应当明确标注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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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商品房的户型、位置和面积，该部分建筑不纳入预售范围。

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未按照承诺实施装配式建筑的，由县住

建局、审批局（县营商环境局）确认后取消其享受奖励容积率优

惠政策的资格，原奖励建筑面积部分由县房产与住房保障管理中

心无偿收回作为保障性住房和人才住房使用，建设单位违约行为

将记入企业诚信档案。

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 30 日以后施行，有效期至

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

抄送：县委办、县人大办、县政协办。

定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4月 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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